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烟台市行政审批服务局 
烟台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
 

烟审批市场一〔2022〕2号 

 
 

烟台市代位注销制度实施方案 
 

为建立便利、高效、有序的市场主体退出制度，解决企业注

销难问题，推行商事登记代位注销制度，为企业退出市场提供更

加便利化服务。 

一、工作目标 

聚焦企业注销中的“痛点”“堵点”，推行代位注销制度，解

决部分企业注销难问题，进一步畅通市场退出渠道，提升企业注

销便利化水平，持续优化全市营商环境。 

二、代位注销的概念 

代位注销是指对因市场主体或者国家机关、事业法人、社团

文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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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人、民办非企业等已经注销或者被撤销，导致其出资或者管理

的企业、相关企业分支机构难以办理注销登记的，可以由该已经

注销或者被撤销主体的继受主体、投资主体、清算组或上级主管

单位代为办理。 

三、适用范围、适用情形 

（一）适用范围 

代位注销适用于有限责任公司、非上市股份有限公司、非公

司企业法人、合伙企业、农民专业合作社及其分支机构清算组备

案及注销登记。 

（二）不适用的情形 

1.继受主体、投资主体、清算组或者上级主管单位已经注销、

被撤销或死亡的； 

2.法律、行政法规或者国务院决定规定在注销登记前需经批

准的； 

3.被吊销营业执照、责令关闭、撤销； 

4.在经营异常名录或者市场监督管理严重违法失信名单中； 

5.存在股权（财产份额）被冻结、出质或者动产抵押，或者

对其他市场主体存在投资； 

6.正在被立案调查或者采取行政强制、司法协助、正在诉讼

或仲裁程序中； 

7.受到罚款等行政处罚尚未执行完毕。 

（三）适用情形 

1.因市场主体已经注销导致其分支机构或者其出资的企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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无法正常办理注销等相关登记的，可以由该已经注销商事主体的

继受主体、投资人或清算组代为办理； 

2.因国家机关、事业单位等主体已被撤销或者注销导致其管

理或者出资的市场主体难以办理注销等相关登记的，可以由该已

被撤销或者注销主体的继受主体或者上级主管单位代为办理。 

四、代位注销的程序 

1.成立清算组，继受主体、投资主体、清算组或上级主管单

位补充作为企业清算组行使清算职权，可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

公示系统（山东）进行清算组备案； 

2.债权公告，可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山东）免

费发布注销公告； 

3.清算结束后，清算组制作清算报告并报股东会、继受主体、

投资主体或者上级主管单位确认； 

4.向登记机关申请注销公司登记。 

五、工作要求 

（一）抓好任务落实。各区市要加强业务培训，确保登记人

员熟练掌握代位注销有关要求，为企业群众提供参考模板、制式

文本和帮办代办服务，切实简化注销手续，提升企业注销业务办

理体验。 

（二）强化宣传引导。各区市要通过政府官网、广播电视、

互联网、政务新媒体等途径对企业代位注销制度进行宣传解读，

形成良好舆论氛围。同时，加强法律法规宣传，让企业明确知晓

在注销退市时应当履行的法律义务和社会责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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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加强协调沟通。市局将加强对企业注销便利化工作的

指导协调，及时通报有关情况。各区市局工作落实中遇到的困难

和问题可及时向市局沟通汇报。 

  

附件：“代位注销”提交材料清单 

 

 

   烟台市行政审批服务局      烟台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2年 6月 27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 

— 5 — 

附件 

 
“代位注销”提交材料清单 

 
“代位注销”需要提交的材料包括两大类： 

一、普通注销要求材料 

按照《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实施细则》第四十六条和《市

场监管总局关于印发<市场主体登记文书规范><市场主体登记提

交材料规范>的通知》，应当提交下列材料: 

(一)申请书； 

(二)依法作出解散、注销的决议或者决定; 

(三)清算报告、负责清理债权债务的文件或者清理债务完结

的证明； 

(四)税务部门出具的清税证明（能够共享获取的可免于提

交）。 

除前款规定外，人民法院指定清算人、破产管理人进行清算

的，应当提交人民法院指定证明;合伙企业分支机构申请注销登

记，还应当提交全体合伙人签署的注销分支机构决定书。 

（五）已领取纸质版营业执照的缴回营业执照正、副本。 

二、代位注销补交材料 

继受主体、投资主体、清算组或者上级主管单位的证明文件

材料（能够共享获取的可免于提交）。企业注销的相关决议和文件

中，涉及继受主体、投资主体、清算组或者上级主管单位签字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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章的，自然人由本人签字，法人和其他组织由法定代表人或者负

责人签字，并加盖公章。 

继受主体、投资主体、清算组或者上级主管单位的证明文件

材料在清算组备案阶段已经收取的，办理注销业务时不再重复收

取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烟台市行政审批服务局 2022年 6月 28日印发 


